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11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

实施细则 (暂行) 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实施细则 (暂行)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17年1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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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实施细则

(暂行)

第一条 根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

“智汇郑州”人才工程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》 (郑

发 〔2017〕23号)精神,充分发挥海外高层次人才在我市经济

社会发展中的作用,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“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”目标任务:到2020

年,在电子信息、汽车与装备制造、现代金融商贸物流、文化创

意旅游、都市生态农业五大战略产业和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可

见光通讯、北斗系统应用等战略新兴产业,依托高等院校、科研

院所、医疗机构、大中型企业、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园区,引进一

批我市急需紧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,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

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。

第三条 “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”与目前实施的国家

“千人计划”、河南省 “中原崛起百千万海外人才引进工程”行动

计划等人才工程项目相结合,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应取得教育部认可的国外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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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高校硕士及以上学位,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,诚实守信,

遵守法律法规,无不良职业道德记录,引进后每年在郑州工作时

间不少于6个月,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
(一)在国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3年

以上,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;

(二)在国际或所在国知名企业、金融机构、知名律师 (会

计、审计)事务所担任中、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

才;

(三)在国际组织、国外政府机构、知名非政府机构中担任

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专家、学者;

(四)拥有我市重点发展产业、行业、领域所需的自主知识

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,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,熟悉相关领域业

务和国际规则,能在我市各类园区领办、创办科技型企业,实施

科技成果转化,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实施产业化的创业人才;

(五)具备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,研发水平、科研成果为同

行公认,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领军型人才;

(六)在海外参与过重要科研或工程项目实施,有较为丰富

的科研、工程技术经验,在解决技术和工艺难题方面取得过重要

成果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;

(七)我市急需和紧缺的其他海外高层次人才。业绩突出的

急需紧缺人才,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,在引才

条件上可适当放宽,成熟一个、引进一个。

—3—



第五条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:

(一)设置岗位、制定计划。用人单位设置引才岗位,明确

岗位要求,主管部门征集汇总人才需求信息,制定年度引才计

划,编制引才及项目合作需求目录。

(二)发布信息、洽谈对接。主管部门通过郑州市人才服务

“一库一网一平台一热线”定期发布引才及项目合作需求信息指

南。用人单位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海外人才的联系,面向海外

自主招聘人才。主管部门要拓宽引才渠道,全面推进与海内外知

名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,加强与境外人力

市场、猎头机构和驻外机构的联系,推进人才引进社会化、市场

化,为用人单位引才提供公共服务。鼓励通过师承关系、同学同

事关系、合作伙伴关系,以才引才。

(三)推荐申报、组织认定。用人单位与拟引进人才按相关

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签订工作合同或合作协议,办理有关手续

后,由用人单位申报进行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。认定程序根据我

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有关政策组织实施。事业单位通过留学回国服

务机构发布的引进海外留学人才信息视为公开招聘信息,留学人

员报名应聘的,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规定办理。

第六条 符合基本条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自荐的方式直

接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报。通过自荐、其他渠道

推荐,或需要以特殊方式引进的人才,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按既定程序个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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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在国 (境)外学习、培训或研修一年以上,具有高

等教育经历或高级专业技能的海外留学人才,经本人申请,由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受理,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

核后,发给 《海外留学人才身份证明》。海外留学人才符合我市

青年人才条件的,享受我市青年人才普惠性支持政策。

第八条 申报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(提供复印件,验看原件):

(一)海外留学人才须提供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具的

《海外留学人才身份证明》;

(二)外籍人员须提供外国专家局出具的 《外国人来华工作

许可证》;

(三)海外高层次人才须提供本人所工作过的海外企业 (机

构)出具的工作证明或推荐信,确实不能提供前述证明或推荐信

的,需提供该企业 (机构)工作的纳税证明或工资单;

(四)科技成果证明材料 (专利、论文、项目等);

(五)国外所获得的荣誉及奖励证明;

(六)创业型人才还须提供项目报告、营业执照及资金证明。

第九条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服务保障按照 “智汇郑

州”人才政策相关规定落实。

第十条 开展外籍人才融入郑州培训计划,对长期在郑外籍

人才进行社会融入学习培训。

第十一条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因个人原因未履行合同,

由主管部门提出意见,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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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后,取消其享受的相关待遇。

第十二条 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和市直各部门可结合实

际,制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的实施办法,

积极推出特色项目,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执行过程中涉及的问

题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解释。

 主办:市人才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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